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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01 月 07 日（星期二）上午 08 時 30 分 

地點：臺北校區 L棟二樓大會議室/高雄校區 C棟三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丁斌首校長 

出列席人員詳見出列席名單                                紀錄：許淑貴 

壹、 主席致詞：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結果報告 

參、 各工作小組報告：總務小組、各實習場所、學務小組 

一、 台北校區 P2~10 

二、 高雄校區 P11~16 

肆、 提案討論：2 案 P16~24 

伍、 臨時動議：1 案 P24 

陸、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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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主席致詞(丁校長) 

感謝這學期大家的協助，雖然有些小狀況，但都順利解決平安渡

過，未來也請大家一起為安衛努力，促進健康！ 

貳、 上次會議(113/10/08)決議事項執行結果報告：無 

參、 各工作小組報告：總務小組、各實習場所、學務小組 

主席裁示： 

因高雄學術網路斷網，再請台北校區於會後將資料傳給高雄校區。 

一、台北校區 

  (一)例行性報告 

   1.總務小組： 

《環安組》 

(1) 經近期職災案件及常見危險動作，以及新增危險性機械設備，重點分析

如下： 

1.跌倒受傷：11 月 1 件(骨折住院)、12 月 1 件(骨裂 2 處未住院)，經查   

2 位專任教師皆未完成法定 3 年 3 小時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另通知補訓。 

2.加強危害辨識：應要有警覺度(觀看 ppt：堆高機、走路看手機、走道 

高低差、透明玻璃、行經塔吊區、粉塵活動、槽車等等)。 

(2) 教育部及勞動部請校方妥善處理(113年全國職安衛主管會議、12/26 臺

教資(六)字第 1132705019、1132704974號函) 

1.源頭防災設計，例如：(輕鋼架)風管配線，要有斷點，以避免延燒。 

2.違規現罰 20~200萬罰鍰(職安法 44條)列管項目：安全標準、安全資 

料表(化學品)、管制許可、形式驗證、合格標章、操作人員核可資格。 

3.建立友善職場文化及保障勞工權益：ex.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 

*校內申訴窗口：校長室(秘書室)或職護(轉陳秘書室)，校長啟動獨立

公正調查小組(有勞工代表參與)，1 個月內完成，資料留存至少 3年。 

*保密：知情之所有人員應有之基本認知，「避免談資」，勿散播、批評，

ex.離職、換單位、請假、生○病等。 

*針對全體員工，提供事件後續處理等協助。 

4.統計大專校院實習場所火災發生原因近 5 成為電器火災，主因電路或 

電氣設備過載、短路、接觸不良等產生高熱導致火災發生，應進行汰 

舊、教育訓練等。 

(3) 加強校內查核(外稽項目)：環安組(北)及事務二組(高)協助相關單位執行。 

1.教職員工生(工讀生/助理)管理：聘任單位 

  a.職前(3小時)及在職(3 年 3小時)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b.職前(體格檢查)及在職(健康檢查)之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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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採購符合安全規格產品：請購單位(設備 ID：從購買到報廢，優化廠 

商)。 

  a.保固書(購買證明/廠牌型號) 

  b.安全操作手冊 

  c.安全證明文件(檢驗/驗證認證/標章/標示/產物保險..等) 

3.落實承攬管理：管理/使用單位、營繕單位及事務單位執行。 

       a.事前：書面危害告知。 

  b.事中：巡視承攬商施作時安衛防護，並留下紀錄(人、事、時、 

地、物)。 

  c.事後：確實驗收(安規)。 

(4) 勞動部 113 年職場安全健康年度計畫(第 1 次參加)已結案，12/30完成

成果填報(衛保一組、本組、職發一組)，共計 10 場次系列活動，1,334

人次教職員生參加。      

(5) 協助規劃女一宿及女二宿垃圾收集區及增加垃圾分類標示。 

 

 

 

 

 

 

(6) 於 11/21辦理環保政策宣導會(環境部)，「淨零綠生活」線上課程 1.5 小

時(吳思霈教授)，台北 155人、高雄 120 人師生參加，並填寫自我評估

碳排量，將請與會者回傳自我評估表，當作評鑑項目特色實例。 
 

《事務一組》  

補充報告：請設計相關學系多多向系上同學宣導，切勿將工作腳料丟至各樓

層一般垃圾區，應向各系或是環安組申請丟棄。 

(1) 全校滅火器檢測、施工、更換、送回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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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泡沫原液桶內膽更換、展示廳探測器更換、MN 棟缺失檢修 

(3) 例行性工作:環境清掃、泳池清理、樓層積水、場地借用、病媒蚊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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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敬請各位師長宣導學生垃圾分類，亂丟一般垃圾桶的工作腳料， 

造成清潔人員經常性受傷 

 

 

《營繕一組》 

  補充報告：2/2 將進行停電保養、F 棟性別友善廁所修繕、K 棟 2 樓空調更

新、H 棟空調保溫管修繕、E 棟 1 樓(餐管系)木棧道更新。 

為維護全校教職員生校園及環境之安全性，已陸續完成下列各項工程： 
(1) 修繕全校一般性修繕共 68 件 
(2) 各棟中央空調、電梯、監視系統設備定期保養維護 
(3) 因公有地路樹影響女生宿舍屋頂排水行文臺北市政府協助清除銀合歡 
(4) A 棟 1 樓敏初廳安全門更新 
(5) L 棟 B1 活動式隔音牆工程 
(6) L 棟 1 樓挑高區排水改管及油漆復原 
(7) M 棟體育館 3F、5F 插座更新及電源整修 
(8) M 棟體育館 3F 空橋平臺安全防護專業器材裝設 
(9) N 棟 2 樓鋁隔柵天花切除工程 
(10) N 棟 B1 無障礙廁所自動門機更新、增加浮動式扶手 
(11) F 棟 2 樓挑高區輕鋼架加固復原 
(12) 資源教室前坡道拓寬工程及入口新增防水閘門、坡道改善 
(13) 資源回收區採光罩更新工程 
(14) 楓葉廣場座椅損壞修繕 

 

2.學務小組： 

《生輔組》 
(1) 勞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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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教育主要實施內容為教室班級編組大掃除，本學期教室整潔打掃工

作已執行如下： 
A. 第一次大掃除（10 月）：113 年 10 月 14 日至 10 月 17 日（第 6 週） 
B. 第二次大掃除（11 月）：113 年 11 月 18 日至 11 月 21 日（第 11 週） 
C. 第三次大掃除（12 月）：113 年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19 日（第 15 週） 

各次的打掃皆進行評分檢查，並對導師參與教室掃除的班級實施加分鼓

勵。學期期末將結算一、二年級各班打掃的分數，評選出學系第一名、班

級第一名至第三名的班級，將於 114 年 2 月 12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導

師會議頒獎表揚。 
(2) 下課前3分鐘提醒：請授課老師提醒每一位同學撿起周遭的垃圾(不要藏、

塞在抽屜)，並丟棄於走道設置的垃圾桶，再將課桌椅恢復排列位置，擦

好黑板、關閉冷氣、投影設備及燈光，環顧檢視教室整潔的狀態後再離開

教室，以養成師生良好習慣。 
(3) 環保教育： 

於 113 年 12 月 3 日(二) 辦理「SDGS 減塑愛地球—環保教育講習暨手作

活動」，邀請勵活文化顏苾盈講師以減塑理念出發，指導同學 DIY 動手製

作編織環保杯袋(帶)，學生普遍表示內容有趣且實用，在活動過程中設置

QA 環節，參加者可即時提出問題，並由講師進行解答，現場互動良好，

增強參與感與學習效果，學生對環保知識的理解也得到提升，本次講習活

動滿意度為 97.1%。 
《軍訓室》 

(1) 本校於 113 年 9 月 26 日(四)9 時 21 分辦理「113 年度國家防災日複合式

災害演練」，參演人員以當日上課上班之全校師生為主，依避難掩護、防

空疏散、火災搶救及災害物資發放等階段實施，火災搶救演練於同日上午

09 時 30 分實施，由總務處規劃防護團自衛編組人員及當日擇一上課班級

示範演練，全校約 1,800 人參加。 
(2) 113 年 9 月 30 日(一)、10 月 1 日(二)邀請三葉安駕中心及臺北市監理站

講師蒞校實施「113-1 交通安全宣導講座」，以強化學生交通安全觀念，減

少交通意外事件及傷亡人數，計 2 場次 4 小時宣導 262 人，地點 H601 教

室。 
(3) 113 年 10 月 21 日(一)、10 月 22 日(二)邀請中華民國防身術競技協會朱

漢屏教練蒞校實施「113-1 防身教育講座」，針對學生平日可能遭遇之人

身安全狀況，進行觀念講解並親自示範，內容貼近學生生活，且兼具實用

性與知識性，計 2 場次 4 小時宣導 242 人，地點 H601 教室。 
(4) 113 年 10 月 29 日(二)、10 月 30 日(三)及 11 月 27(三)日邀請臺北市消防

局穆豪偉小隊長、洪書揚小隊長蒞校實施「113 學年度學生宿舍防災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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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解說實際防火安全知識應變、地震災害避難要領，各類發生案例分享

及說明，並與學生互動問答，建立學生防震、防火時緊急逃生等自救觀念，

計女一、女二舍住宿學生 1,091 人參加，地點 NB2 國際會議廳。 
(5) 113 年 11 月 4 日(一)、11 月 5 日(二)邀請推動反毒工作不遺餘力活動的

「趕路的雁」復育中心前主任趙華謹先生蒞校實施「113-1 反毒知能暨菸

害防制宣導講座」，計 2 場次 4 小時宣導 229 人，地點 H601 教室。 
(6) 113 年 11 月 11 日(一)、11 月 13(三)、11 月 19 日(二)分赴臺北市濱江、大

直、永安國小實施「113 年拒毒萌芽反毒宣導活動」，結合魔幻風趣及話

劇表演的呈現方式，使反毒教育落實扎根及融入日常生活，參加 1,177 人

次(國小學生：1,100 人次、春暉社及魔術社學生：77 人次)。 
(7) 113 年 11 月 14 日(四)14 時 10 分於 L 棟 2F 會議室召開「113 年校園安全

安全研討會(北高視訊)」，會中就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執行現況、學生輔

導服務成果及近期重大校園安全事件實施報告及討論，計 50 人參加。 
(8) 113 年 11 月 18 日(一)、11 月 19 日(二)邀請臺北市消防局穆豪偉小隊長、

地政局林庭安科員蒞校實施「113-1 賃居安全講座」，內容就租屋安全觀

念、租賃專法等相關議題實施介紹，並以近期實際發生重大案例輔以影片

加以說明，計 2 場次 4 小時宣導 222 人，地點 H601 教室。 
《衛保組》 
補充報告：請加強宣導有借公共區域展演的單位，請勿在任何通道中設置 

展品，以防礙救護路線。 

     (1)  為加強本校學生緊急傷病處理能力，本組於 11 月 2 日(六)辦理基本救命

術(BLS)，活動報名參加成員共計 105 名，出席參與活動共計 92 名，出席

率 87.6%，共計 92 名通過測驗取得證照，考核通過率為 100%。 
     (2)  為瞭解及維護教職員工之健康，本組已於 113 年 10 月 28 日與亞東醫院

巡迴團檢科合作舉辦 113 學年度教職員工暨特殊危害作業人員之健康檢

查，目前 113 年應受檢同仁仍有 5 位同仁尚未繳交健檢報告，已於 113 年

11 月 13 日起陸續發出紙本通知單，將持續追蹤。 
     (3)  113 學年度教職員工暨特殊危害作業人員之健康檢查此次與亞東醫院巡

迴團檢科合作，並訂於 114 年 01 月 08 日下午 14：00 - 16：30 提供體檢

報告解說活動。 
     (4)  本組與職業醫學科劉鴻文專科醫師執行臨場服務，於 113 年 12 月 9 日巡

檢工設系(含工研所)、媒傳系及音樂系，並訪視及關懷全校 3 名高風險同

仁。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持續安排職醫至學校各行政單位及

學院現場巡檢及關懷與訪視高風險勞工，敬請接獲通知之單位主管及同

仁協助配合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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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5 條規定，本校急救人員因人員異動目前

共配置 28 位， 113 學年持續會增派 2-3 位接受訓練，維持校園安全。 
3.實習場所：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蕭右萱老師 
(1) 每月定期申報廢液與感染性廢棄物貯存量產量。 
(2) 每月檢點醫藥箱、緊急應變櫃器材與儀器設備。 
(3) 定期清洗 E101 教室之油脂截油槽及檢查瓦斯偵測器。 
(4) 定期更換專業設備濾心、實驗室耗材與維護設備。 
(5) 每季定期申報毒性化學物質購買與使用量。 
(6) 113/10/7(一) 參加 113年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法令暨登記申報系統操作說

明會。 
(7) 113/10/21(一)委託「宏揚環保工程有限公司」清運實驗室廢棄藥品及廢液

共 285 公斤。 
(8) 113/11/7(四)由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三大隊中山中隊協助辦理毒化防災演

練。 
(9)  113 年 11 月已完成毒化物核可文件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展延作業。 

 
《餐飲管理學系》：林嘉慶老師 

(1) 為提升校園環境衛生，本系已配合調整廚房截油槽清理頻率，由原本每 

月清理一次，改為每月二次，以保持衛生。 

(2) 感謝校長及總務長極力協助改善本系辦公室外木板步道破損問題，目前 

已先舖上 2 捲塑膠地墊以方便師生行走主要路徑。 

鋪設前 鋪設後 

容易因木板翹起而被絆倒或 

因地面濕滑而滑倒。 

鋪設臨時性戶外止滑地墊， 

降低發生危險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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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全面更新烘焙教室鐵氟龍塗層烤盤並陸續更新吐司模具，提供學生健 

康安全之器具。 
《服裝設計學系》：何瑾泓老師 

(1) 寒假期間預計完成各類機台檢修。 

(2) 各縫紉教室熨斗更換水與汰舊換新。 

(3) 各教室燙台、燙墊之修補、整燙、製作。 

(4) 宣導廢棄物(如:廢布、大型作品)分類及處理辦法。 

(5) 各教室值日生下課前做好環境打掃及確認各機具電源關閉等例行工作。 

(6) 已公告若有噴漆行為於 H 棟一律禁止，以免發生環安問題。 

(7) 服設系預計於 1/13始，於 H4F、H3F、H516維修中央空調老舊管線更新。 

《建築設計學系(實習工廠)》：陸世峰老師 

(1) 每日自動檢查及機具維修及定期保養。 

(2) 機具維修耗材清點補充及請購。 

(3) 廠區地坪破損修補及空調管線漏水項目，總務處預計寒假期間施作。 

(4) 廠區數位實驗室因放置 CNC 加工機具，但未有防塵及隔音措施，操作時 

恐危害作業人員及影響其他機具運作，擬加裝隔音防塵隔間。 

 

 

 

 

 

 

 

 

 

 

(5) 木材加工區使用頻繁，圓鋸機及工作桌數量不足，擬拆除木工區研磨室 

隔間，重新規劃機具及工作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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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學院-VISION BASE》：戴隆傑老師 

(1) 每週自動檢查及機具維修及定期保養。 

(2) 機具維修耗材清點補充及請購。 

(3) 不定時招開培訓人員小組會議，排除危險動作及違規操作。 

(4) 金屬雷射切割設備相關設備建置中並同步研擬設備操作守則與規範。 

(5) 材料廢棄物區域規劃（進行中）。 

 《音樂學系》：陳宣伶老師 

 現教育部樂器銀行的機具報廢，已有教育部相關人員初步會勘，後續處理 

 事宜尚在討論中。 

 《推廣教育部》：張瑛玿/王心微老師 

 D106 餐飲專業教室 

 (1) 確實執行廚餘分類回收及垃圾分類回收，環境清潔。 

 (2) 每日上課前，教室環境需進行消毒，並分配固定站位。操作實習時，要求   

     學員保持適當距離。上課製作的食物成品將分配給個人帶回家。若有學員  

     出現流感或感冒症狀，需佩戴口罩。 

 (3) 上課期間，教室每週定期使用消毒水進行全面擦拭。課程結束後，水槽由 

     學員負責清潔和消毒。 

 (4) 113 年 12月 26 日進行瓦斯警報系統檢查管路進行。 

HB1專業縫紉教室 

 (1) 每日確實執行清除垃圾及資源回收。 

 (2) 課前宣導:提醒環境清潔及逃生設備動線、垃圾分類及設備使用安全宣導。 

 (3) 平車、拷克機定期維修機台保養完成及教室人檯整理。 

 (4) 管制學生需超過 5 位以上才可借用教室。 

 (5) 每日教室確實清潔打掃及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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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雄校區 

  (一) 例行性報告       
 1.總務小組： 

《事務二組》 

(1) 配合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登革熱防治作業，持續於積水處投放氯錠及清除水

溝落葉，預防病媒蚊孳生。                                                          

(2) 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規定:中央空調區域應進行二氧化碳作業環

境監測，高雄校區於 113 年 12 月 18 日實施圖書館勞工作業環境監測，

本次監測數值均符合規定。 

              

(3) 污水處理場依水污法規定進行各項水質檢測以符合放流水標準，113 年

下半年度廢(污)水設施檢測申報資料業預計於 1 月 31 日前完成網路申報

作業。 

(4) 校區依照環保法規預計於 1 月 31 日前申報與繳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費用。 

(5) T01、T02 放流口於 113 年 12 月 3 日及 12 月 18 日進行水質採水檢測。 

                 

(6) 高雄市環保局於 113 年 10 月 24 日到校進行 T01、T02 放流口水質稽查，

本次稽查結果均符合規定。 

              

(7) 北高校區於 113 年 10 月 22 日合辦教職員工一般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

訓練，邀請國立海洋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中心-陳銘仁組長蒞臨指導，

本次高雄校區教職員共計 80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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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北高校區於 113 年 11 月 7 日合辦不法侵害教育訓練，邀請方將任-心理

諮商師蒞臨指導，本次高雄校區教職員共計 93 人參加。 

             

(9) 北高校區於 113 年 11 月 21 日合辦淨零綠生活教育訓練，邀請元培醫事

科技大學-吳思霈助理教授線上 google meet指導，本次高雄校區教職員

共計 120人參加。 

             

(10)  校區預定於 114 年 1 月 9 日(星期四)8 時-12 時在 L 棟餐廳和 MN 棟宿   
舍空地舉辦 114 年上半年消防演練。 

(11) 113 年 1 月至 11 月一般垃圾共計 118,140 公斤，資源回收計 8,605 公斤，  

資源回收率為 7.28%。 

(12) 113 年 1 月至 10 月之餐廳廢食用油回收量共計 204.7 公斤，廚餘回收 

量共計 1535 公斤。 
《營繕二組》 

(1) 校區生活交匯學苑第 2-2 期複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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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 棟前瀝青路面破損嚴重為防止危害發生及校園美觀進行刨鋪作業。 

(3) 113年 9 月飲水機已由 SGS 完成水質檢測完畢，結果已公告網頁上周

知，另校區 12 月份已採樣檢測中。           

(4)M棟進水電動閥、N 棟揚水馬達、L棟雨水馬達故障汰換作業。 

(5)一般教室老舊冷氣(15 台)汰換案。 

(6) B2 點餐區消防火警警報系統線路故障缺失檢修處理。 

(7)C棟靠停車場無障礙廁所整建作業。 

(8)H棟游泳池機房加藥故障維修處理。 

(9)配合親師座談會及評鑑進行環境整理作業。 

(10)I 棟 2、3 樓冷氣電源及 M 棟加熱器無熔絲開關故障汰換作業。 

(11)800噸管路漏水緊急搶修作業。 

(12)吳家自助餐油煙水處理機異音緊急修繕作業。 

(13)圖書館監視器故障檢修作業。 

(14) B2棟宿舍 6樓至 9 樓安全門設置警示鈴。 

2.學務小組： 

《生輔二組、軍訓室》 
(1) 每學期初實施全校校園環境消毒，預防病媒蚊孳生，113 年 9 月 2 日至

9 月 4 日實施。 
(2) 職業安全衛生護理： 

a. 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四條辦理，高雄校區職業醫師每 3 個月辦理

乙次臨場服務，服務內容包含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作業及組織

內部影響勞工身心健康之危害因子，並提出改善措施之建議、勞工體

格(健康)檢查結果面談。 
時間：113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13:00-16:00 
本次臨場進行諮詢人員共計 2 名。 

b.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雇主對於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

骼、疾病之預防，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本次臨場

針對肌肉骨骼危害高風險人員進行疾病分級並給予健康諮詢衛教指

導，人數共計 1 名。 

javascript:link_to(%2211300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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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依照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1 條第一項：配合公司職業安全衛生、人

力資源管理及相關部門人員訪視現場，協助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

境、作業製程可能危害因子，並評估影響勞工身心健康之可能因素，

提出下列建議：教具中心相關物品應堆放排列整齊，高處物件應設置

防掉落繩索裝置，另外宜準備附扶手之取物階梯，避免發生跌落危

險。 

單位 場所 健康諮詢暨臨場服務分析 

**處 個案 1 

血糖及膽固醇偏高，飲食指導，注意糖份及油脂類攝取，

持續追蹤空腹血糖指數變化，必要時新陳代謝科追蹤治

療。建議養成運動習慣，提升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達

到減脂之目的。 

**處 個案 2 
臀部梨狀肌症候群衛教說明，叮囑注意工作姿勢，適時

伸展休息，建議復健科追蹤檢查並治療。 

**處 個案 3 甲狀腺結節術後衛教說明，目前狀態穩定門診定期追蹤。

耳鳴目前無合併症狀，建議耳鼻喉科追蹤檢查。 

**處 辦公室 
教具中心相關物品應堆放排列整齊，高處物件應設置防

掉落繩索裝置，另外宜準備附扶手之取物階梯，避免發

生跌落危險。 

d. 下次職醫諮詢時間暫訂：於 114 年 2 月下旬聘請職業醫師執行實習場

所現場巡檢。 

(3) 餐飲衛生 
a. 113 學年教育部餐飲衛生輔導訪視 
日期：113 年 11 月 27 上午 9:00-12:00 
本次訪視吳家自助餐，缺失改善建議如下： 

建議事項 委員說明 
盛食用米桶及水桶須改 
為食用等級。 

本項目為新制法規，未來將列為輔導項

目，故建議先行改善。 
強化作業場所清潔及管理

須有效區隔。 常溫庫房不應與廢油混置同空間。 

作業場所排水設施需有防

治病媒蚊入侵設施。 排水溝應設置防鼠柵欄。 

清潔劑應有固定場所放

置，並明確標示。 
作業期間使用之清潔劑應標示「清潔劑暫

放區」，另分裝之洗手乳瓶身應維持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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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調之餐具接觸面應保

持平滑無凹陷或裂縫。 鍋底已出現凹陷應更換增加清潔效率。 

b. 因應咖哩蘇丹紅事件於 113 年 11 月 11 日稽查全餐廳使用咖哩狀況，

校內餐廳使用咖哩粉、咖哩醬皆無使用飛馬牌相關產品，稽查報告如下： 

廠商 廠牌 

大坑 冠廚調味醬 

E 咖啡 冠廚調味醬 

吳家自助餐 佛蒙特咖哩 

高雄小吃 廟口小吃調味醬 

c. 總務處委託 SGS 檢驗已於 113 年 10 月 23 日於學生餐廳各家廠商處，

完成抽驗便當、飲品、油質，抽驗報告皆正常。 

(4) 辦理職場不法侵害與性別友善講座 
時間：113 年 11 月 7 日下午 13:00-16:00 
講師：方將任諮商心理師 

參加人數：93 人 
(5) 預計於 113 年 12 月 18 日至 12 月 26 日實施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宿舍

整潔比賽。 
(6) 班級宣導：不定時於班代群組與導師群組提醒環境清潔及校園安全等相

關訊息。 
(7)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大掃除訂於 113 年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7 日辦

理，並於本學期辦理宿舍住宿同學垃圾代收與垃圾分類宣導。 
(8) 統計 113 年 8 月 21 日至 113 年 12 月 10 日，共計發生學生車禍件數 8

件，受傷人數合計 7 人 (軍訓室)。 
 3.實習場所： 

《時尚系》 

(1) 時尚系廠商永昇針車公司依照所簽訂維護合約，每月到校維護 D205及

D206教室各式機台。 

(2) 時尚系每周固定時間安排工讀生進入各專業教室打掃及確認各項教學設

備正常運作。 

(3) 時尚系不定期安排工讀生將教室環境以 75%酒精消毒。 

《服經系》 

(1) 服構教室、配件設計教室之機台例行維修檢測，維持機台性能，以利師

生教學、練習使用。 

(2) 專業教室酒精例行補充，以利師生上課消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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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習場所急救箱內容物盤點，補充及汰換過期藥品。 

(4) 學期末預計執行專業教室總整理。 

《觀光系》 

(1) 已於 113 年 12 月 2日完成烹飪教室及餐廳環境清潔及截油槽清洗。 

(2) 排定於 113-1 第十七週進行烹飪教室及餐廳期末清潔及環境整理。 

《休產系》 

(1) 已於 10 月 14 日完成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 已於 11 月 12 日完成急救箱藥品、消毒酒精之盤點、補充。 

(3) 預定於期末進行大掃除及地板、桌椅等全面消毒。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擬修訂本校「實踐大學職場母性健康保護計畫」，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衛保一組) 

說明： 
1.依據勞動部113年6月公告「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技術指引(第三版)」本

校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女性勞工母

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等相關法令訂定及執行本校「實踐大學職場母性健

康保護計畫」以符合現行法規。 

      2.新舊條文對照表如下，其全文修訂內容、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附表

四及附錄一、附錄二、附錄三請詳附件 1。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依據 

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

法)第 30條、第 31條、職業安

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39條及女

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規定辦理。 

一、依據：職業安全衛生

法(下稱職安法)第 31 條

及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

實施辦法規定。 

新增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0

條及施行細則第39條。 

 

二、目的 

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規劃

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以保障女性生育機能及職場懷

孕、產後 1 年妊娠、分娩後、

哺乳等女性教職員工之身心健

康，與其胎(嬰)兒之健康，特

訂定「實踐大學職場母性健康

保護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以達到母性勞工健康保護之目

地。 

二、目的：規劃及採取安

全衛生措施，以保障女性

生育機能及職場懷孕、產

後 1 年女性勞工與其胎

(嬰)兒之健康。 

 

敘明內文完整性。 

 

三、適用對象 三、適用對象：育齡期女性 1.改條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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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育齡期之女性教職員工。 

(二)妊娠中或妊娠終止之女性教

職員工。 

(三)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教職

員工。 

(四)分娩滿一年後，仍持續哺餵

母乳之女性教職員工。 

工作者(勞工、受工作場所

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

動者)，包含懷孕、產後未

滿1年工作者，及產後滿 1

年仍哺餵母乳且提出母性

健康保護需求者。 

2.參照行政院「公文書橫

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

規定，有關本計畫數字

書寫比照法律修正之方

式辦理，統一使用中文

數字。 

四、適用範圍： 

(一)應實施母性健康保護： 

1.懷孕、分娩產後未滿一 1年

及哺餵母乳之工作者從事下

列工作： 

(1)工作暴露於具有依國家標

準 CNS15030 分類，屬生

殖毒性物質第一級、生殖

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

或其他對哺乳功能有不良

影響之化學品者。 

(2)易造成健康危害之工作，

包括勞工作業姿勢、人力

提舉、搬運、推拉重物、

輪班、夜班、單獨工作及

工作負荷等。 

(3)職安法第 30條第 1項第

5款至第 14款及第 2項

第 3款至第 5款之工作。 

(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公告者。 

2.育齡期女性工作者從事鉛及

其化合物散布場所之工作。 

(二)應實施危害評估：懷孕、分

娩產後未滿一 1年及哺餵母

乳之工作者暴露於職安法第

30條第 1項或第 2項之危險

性工作之作業環境或型態。 

四、適用範圍： 

(一) 應實施母性健康保

護： 

1. 懷孕、產後未滿 1年及

哺餵母乳之工作者從事

下列工作： 

(1) 具有依國家標準 

CNS15030 分類，屬生

殖毒性物質第一級、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

質第一級或其他對哺

乳功能有不良影響之

化學品。 

(2) 易造成健康危害之工

作，包括勞工作業姿

勢、人力提舉、搬

運、推拉重物、輪

班、夜班、單獨工作

及工作負荷等。 

(3) 職安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5 款至第 14 款

及第 2 項第 3 款至

第 5 款之工作。 

(4)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公告者。 

2. 育齡期女性工作者從事

鉛及其化合物散布場所

之工作。 

(二) 應實施危害評估：懷

孕、產後未滿 1 年及

哺餵母乳之工作者暴

露於職安法第 30 條

第 1 項或 

第 2 項之危險性工作之作

業環境或型態 

1.修正名詞。 

2.參照行政院「公文書橫

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

規定，有關本計畫數字

書寫比照法律修正之方

式辦理，統一使用中文

數字。 

3.敘明內文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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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職責：母性健康保護相關成員

組成與職責分工  

(一)(三)人力資源處： 

1.提供適用對象名冊(如女性

教職員工產檢假、產假及育

嬰留停)予勞工健康服務護

理名單人員。 

2.哺乳親子室使用維護管理

(台北校區資源教室代管，

高雄校區生輔二組代管)。 

3.依醫師評估及建議，協助懷

孕中或分娩後一年內之女性

勞工工作配合服務單位主管

調整、更換、請假等事宜母

性保護者之工作內容及工時

排班。 

(二)(五)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

員： 

1.負責母性健康保護計畫之各

項措施規劃、推動與執行。 

2.宣導女性勞工健康保護之相

關資訊於保護期間與教職員

工訪視面談。 

3.協助工作危害評估，判定及

確認風險等級提供健康指導

及管理。 

4.對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一年

之女性教職員工，藉由面

談，尤其主訴或透過一般之

理學檢查等，向勞工健康服

務醫師提出評估健康危害、

風險等級、工作適性評估及

危害控制建議等教職員工健

康狀況異常時，安排追蹤檢

查或適性評估。 

5.依評估結果，協助健康保護

措施之執行。 

6.相關文件或紀錄等個人資

料，至少保存三年備查。 

(三)(四)職安人員 

1.參與並協助母性健康保護計

畫之規劃、推動與執行。 

五、 職責：母性健康保護

相關成員組成與職責

分工 

(一)母(女)性教職員工： 

1. 提出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之需求，並配合計畫之

執行及參與。 

2. 對於本校所採取之母性

健康管理措施，有配合

之義務。 

3. 配合接受母性健康面談

時，應提供孕婦健康手

冊予醫護人員。 

4. 保護計畫執行中之作業

變更或健康狀況變化，

應告知安全衛生護理人

員或臨場服務醫師，以

調整保護計畫之執行。 

(二)單位主管： 

1. 參與並協助母性健康保

護計畫之推動與執行。 

2. 協助本計畫之工作危害

評估。 

3. 配合本計畫之工作調

整、更換，以及作業現

場改善措施。 

4. 配合保護計畫女性教職

員工之工作時間管理與

調整。  

(三)人力資源處： 

1. 提供產檢假名單人員。 

2. 哺乳親子室使用維護管

理(資源教室代管，高

雄校區生輔二組代

管)。 

3. 依醫師評估及建議，協

助配合服務單位主管調

整母性保護者之工作內

容及工時排班。 

(四)職安人員： 

1.修正標題名稱 

2.調整編號順序及修正文

字說明。 

3.修正及增訂內文完善各

單位參與本計畫的分工

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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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助保護計畫之危害評估。

會同從事健康服務醫護人

員，辦理下列事項： 

(1)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

及作業之危害，包含物理

性、化學性、生物性、人因

性、 工作流程及工作型態

等。  

(2)依評估結果區分風 險等

級，並實施分級管理。  

(3)協助本校實施工作環境改

善與危害之預防及管理。 

3.依風險評估結果，協助受評

者實施工作環境改善與執行

危害之預防及管理。 

(四)(六)勞工健康服務(職業醫

學專科)特約醫師 

1.參與並協助母性健康保護計

畫之規劃、推動與執行。與

母性教職員工個人面談、健

康指導。 

2.協助工作危害依評估結果，

提出書面告知風險、適性安

排評估及建議。 

3.判定及確認風險等級。 

43.與妊娠中、分娩後未滿一

年或有妊娠健康疑慮之女性

教職員工進行健康保護面

談、健康指導如對勞工健康

服務醫師建議有疑慮時，應

請職業醫學專科醫師進行現

場訪視，並提供綜合之適性

評估與建議，及採取工作環

境改善與危害之預防及管

理。 

4. 教職員工健康狀況異常

時，視其狀況轉介婦產科專

科醫師或其他專科醫師。 

(五)(二)單位主管或工作場所負

責人單位主管： 

1.參與並協助母性健康保護計

畫之推動與執行。 

1. 參與並協助母性健康保

護計畫之規劃、推動與

執行。 

2. 會同從事健康服務醫護

人員，辦理下列事項：  

(1)辨識與評估工作場所環

境及作業之危害，包

含物理性、化學性、

生物性、人因性、 工

作流程及工作型態

等。  

(2)依評估結果區分風險等

級，並實施分級管理。  

(3)協助本校實施工作環境

改善與危害之預防及

管理。 

(五)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

員： 

1. 負責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之規劃、推動與執行。 

2. 於保護期間與教職員工

訪視面談。 

3. 提供健康指導及管理。 

4. 教職員工健康狀況異常

時，安排追蹤檢查或適

性評估。 

5. 依評估結果，協助健康

保護措施之執行。 

6. 文件或紀錄等個人資

料，至少保存三年。  

(六)勞工健康服務(職業醫

學專科)特約醫師： 

1. 與母性教職員工個人面

談、健康指導。 

2. 依評估結果，提出書面

告知風險、適性安排評

估及建議。 

3. 如對勞工健康服務醫師

建議有疑慮時，應請職

業醫學專科醫師進行現

場訪視，並提供綜合之

適性評估與建議，及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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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助本計畫之工作危害評

估。 

3.配合本計畫之工作調整、更

換，以及作業現場改善措

施。 

4.配合保護計畫管理與調整女

性教職員工之工作時間、內

容管理與調整。  

(六)(一)適用本計畫之母(女)性

教職員工： 

1.提出本母性健康保護計畫之

需求，並配合計畫之執行及

參與。 

2.對於本校所採取之母性健康

管理措施，有配合之義務。 

3.協助本計畫之工作危害評估

配合接受母性健康面談時，

應提供孕婦健康手冊予醫護

人員。 

4.配合本計畫之工作調整及工

作作業現場改善措施執行中

之作業變更或健康狀況變

化，應告知安全衛生護理人

員或臨場服務醫師，以調整

保護計畫之執行。 

5.本計畫執行中之作業變更或

健康狀況變化，應告知勞工

健康服務護理人員，以調整

保護計畫之執行。 

取工作環境改善與危害

之預防及管理。 

4. 教職員工健康狀況異常

時，視其狀況轉介婦產

科專科醫師或其他專科

醫師。 

六、計畫執行流程辦理事項： 

(一)本計畫推動之流程如下圖：

(略) 

(二)人力資源處協助提供女性教

職員工產檢假、產假及育嬰

假名冊予勞工健康服務護理

人員。  

(三)風險評估 

1.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依據

人力資源處提供的名冊，協

助適用對象於妊娠中和分娩

後各完成填寫一次「母性健

康保護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

六、 辦理事項： 

(一)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

之危害辨識與評估，

依評估結果區分風險

等級及採取工作環境

改善與控制措施(附表

一)，並告知勞工評估

結果及管理措施。 

(二)懷孕、產後未滿 1 年

及哺餵母乳之工作者

健康狀況自我評估(附

表二)，醫師或護理人

員面談指導及評估健

1.刪除第六條。 

2.新增計畫執行流程 

3.新訂流程圖，符合本校

實際執行情形。  

4.調整各附表名稱及順

序。 

5.將「醫師或護理人員面

談指導及評估健康風險

表」及「臨場服務醫師

依工作及勞工個人健康

風險、綜合評估風險等

級」表單合併為單一表

單，並修訂表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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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評估表」(附表一)及「妊

娠及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勞工

健康情形自我評估表」(附表

二)。 

2.由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協

同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及其

他參與者(勞工健康服務醫

師、受評估單位主管及人事

管理單位等)，參考「具有生

殖毒性、生殖細胞致突變性

物質」(附錄一)、「母性健

康保護風險危害分級參考

表」(附錄二)及優先管理化

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

法中規範對於未滿十八歲

及妊娠或分娩後未滿一年

女性勞工具危害性之化學

品(附錄三)，進行工作危害

辨識與評估。 

3.育齡期之女性教職員工：符

合鉛及其化合物特殊作業體

格檢查及健康檢查資格之實

驗室人員，實施檢查並評估

相關危害是否影響其生殖機

能。 

(四)危害控制、工作調整、與分

級管理 

1.第一級管理：無危害風險；經

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評估

無危害母體、胎兒健康，可繼

續從事原工作，給予女性教

職員工書面或口頭告知危害

資訊，並定期評估工作場所

及作業危害之風險與管理。 

2.第二級管理：可能有危害風

險；安排勞工健康服務醫師

面談指導，並採取危害預防

措施。 

3.第三級管理：有危害風險；應

依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

(含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的

評估建議，採取變更工作條

康風險(參考附錄

二)。 

(三)發現勞工健康狀況異

常，需進一步評估健

康狀況或追蹤檢查

者，轉介婦產科專科

醫師或其他專科醫

師。 

(四)採取分級管理措施，

育齡期、懷孕、產後

未滿 1 年及哺餵母乳

之工作者如屬第二級

或第三級管理者，應

由臨場服務醫師提供

面談指導。 

(五)懷孕、產後未滿 1 年

及哺餵母乳之工作者

有進一步適性評估需

求者(如繼續從事原工

作、第三級管理或健

康狀況異常經臨床診

斷)，由臨場服務醫師

依工作及勞工個人健

康風險、綜合評估風

險等級(附表四)，及

提供工作適性安排建

議。 

(六)執行成效評估與持續

改善(附表五)。 

(七)其他法定應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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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調整工時、調換工作等母

性健康保護措施。 

(五)健康面談及指導 

1.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危害

評估結果為第二級管理以

上或有顯著健康問題者，安

排與勞工健康服務醫師會

談諮詢，填寫「妊娠及分娩

後未滿一年勞工之工作適

性安排建議表」(附表三)，

綜合評估並提供醫療與工

作適性建議。 

2.當上述對象有健康疑慮時，

勞工健康服務醫師將協助

結果異常者轉介婦產科醫

師或其他專科醫師，安排進

一步評估或追蹤檢查。 

(六)適性安排 

1.經醫師評估需進行工作調

整者，由勞工健康服務護理

人員進行面談，告知工作調

整之建議，並聽取對象及單

位主管意見，應尊重對象意

願及加強溝通，優先調整工

作之業務量或工作時數，其

次建議可調整為合適之暫

時替代性工作。若上述皆不

可行，為保護對象及其胎

(嬰)兒之健康與安全，則須

暫停工作。 

2.適用對象於母性健康保護

期間，因工作條件改變、作

業程序變更、健康異常或有

不適反應，經醫師診斷證明

不適原有工作者，應重新辦

理評估、面談等事項。 

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一)本計畫之績效評估，在於校

內所有女性教職員工母性健

康管理之整體性評估，包括

接受母性健康風險評估之參

與率、危害控制、工作內容

新增 1.增訂此項標題「執行成

效之評估及改善」，以完

善計畫。 

2.修訂「母性健康保護執

行紀錄表」表單順序，



23 
 

調整或更換、工作時間調

整，以及作業現場改善措施

之達成率。 

(二)由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每

年 12月填報「母性健康保

護執行紀錄表」(附表四)，

本計畫執行紀錄或文件等，

應歸檔留存三年以上，並保

障個人隱私權。 

並修正內容，完善執

行。 

八七、本計畫相關執行紀錄或文件等，

應歸檔至少留存三 3年，並應保

障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

用，應遵守本辦法及個人資料

保護法等相關規定，以保障個

人隱私權。 

七、 本計畫執行紀錄或文件

留存 3 年，並應保障個

人隱私權。 

1.敘明內文完整性。 

 

九、本計畫經「環境保護暨職業安

全衛生委員會」會議審查通過

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

施，修正時亦同。 

八、本計畫經環境保護暨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議審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修正時亦同。 

1.敘明內文完整性。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擬修訂「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說明： 

1.依據實踐大學組織規程，因新增法學院及國際學程之學術單位，故同步修

正相關條文。 

2.修正對照表如下，其全文修訂內容請詳附件2：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委員會委員組成如下： 
一、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

校區主任、教務長、副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副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副總務長、
各學術單位一級主管、推廣
教育長、財務長、人力資源
長及軍訓室主任。 

第三條 本委員會委員組成如下： 
一、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校

區主任、教務長、副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副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副總務長、各學院院
長、推廣教育長、財務長、人
力資源長及軍訓室主任。 

 

因新增法學院及國
際學程之學術單
位，同步修正教師
委員代表，以符合
實際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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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委員：家庭研究與兒童發
展學系(含碩士班)、餐飲管理
學系(含碩士班)、食品營養與
保健生技學系(含碩士班)、音
樂學系(含碩士班)、工業產品
設計學系(含碩士班)、建築設
計學系(含碩士班)、媒體傳達
設計學系(含碩士班)、服裝設
計學系(含碩士班)、服飾設計
與經營學系、時尚設計學系、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及觀光管理
學系等學系主任。 

三、教職員工委員： 
（一）教師委員若干人，由各學

術一級單位遴選教師代表一
人。 

（二）職工委員十人，由本校校
務會議職員代表擔任。 

當然委員及專業委員之任期隨職務
調整，其餘本職無任期規定之委員
任期壹年，得連任。 
本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
副主任委員由副校長兼任，執行秘
書及副執行秘書分由總務長及副總
務長兼任。 

二、專業委員：家庭研究與兒童發
展學系(含碩士班)、餐飲管理
學系(含碩士班)、食品營養與
保健生技學系(含碩士班)、音
樂學系(含碩士班)、工業產品
設計學系(含碩士班)、建築設
計學系(含碩士班)、媒體傳達
設計學系(含碩士班)、服裝設
計學系(含碩士班)、服飾設計
與經營學系、時尚設計學系、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及觀光管理
學系等學系主任。 

三、教職員工委員： 
（一）教師委員五人，由各學院遴

選教師代表一人。 
（二）職工委員十人，由本校校務

會議職員代表擔任。 
當然委員及專業委員之任期隨職務
調整，其餘本職無任期規定之委員
任期壹年，得連任。 
本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副
主任委員由副校長兼任，執行秘書
及副執行秘書分由總務長及副總務
長兼任。 

 

3.修正同意後，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後續將提送 114/4/1 行政會議審議。 

伍、臨時動議： 

案由說明(提案者衛保一組王職護維瑩)：救護路線須路經體育館地下二樓貨梯出入

口的廊道，曾因學生製作作品及展覽活動擋道，導致急救動線受阻，請嚴

格要求學生及場地租借時特別注意，已經告知管理單位(事務一組)。 

設計學院許院長回覆：依規定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所有重要通道(涉及消防、救護等)，均不可租借、占用或臨停，

學生亦應確實遵守。 

 

陸、散會：PM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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